
機
關
地
址
：
南
投
縣
中
興
新
村
省
府
路
４
號 

聯
絡
人
：
蔡
文
裕 

電
子
信
箱
：
ｎ
５
１
６
８
＠
ｍ
ａ
ｉ
ｌ
．
ｃ
ｔ
ｏ
．

ｍ
ｏ
ｅ
ａ
．
ｇ
ｏ
ｖ
．
ｔ
ｗ 

聯
絡
電
話
：
０
４
９
－
２
３
５
９
１
７
１
轉
５
２
１ 

傳
真
電
話
：
０
４
９
－
２
３
１
２
０
７
６ 

經
濟
部
中
部
辦
公
室 

 
 
 
 

書
函 

 
受
文
者
：
嘉
義
市
政
府 

速
別
： 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： 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九
日 

發
文
字
號
：
經
中
四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１
２
４
８
６
５
０
號 

附
件
： 

主
旨
：
有
關
貴
縣
屏
東
市
中
央
市
場
第
一
、
三
、
四
商
場
管
理
規
則
適
用
疑
義
乙
案
，
復
如
說
明
，
請 

查
照
。 

說
明
： 

一
、 

復
貴
府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屏
府
建
工
字
第
０
九
二
０
一
八
八
五
三
六
號
函
。 

 
 

查
在
都
市
計
畫
商
業
區
興
建
之
商
場
並
無
「
台
灣
省
零
售
市
場
管
理
規
則
」
之
適
用
，
但
如
依
「
台
灣
省
零
售 

 
 

市
場
管
理
規
則
」
核
准
設
立
之
零
售
市
場
，
自
應
適
用
該
規
則 

正
本
：
屏
東
縣
政
府 

副
本
：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（
屏
東
縣
政
府
除
外
）、
屏
東
縣
屏
東
市
公
所
、
本
辦
公
室
第
四
科
科
長
室
、
第
一
股
、 

 
 

 

第
二
股
、
第
三
股 

 


